如皋市农业农村局
如皋市财政局
	皋农发〔2025〕123号



 关于下达2026年度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发展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

江安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、财政工作办公室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农〔2025〕90号）要求，结合项目入库情况，2026年度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发展补助资金410万元，用于实施江安镇西庄村生态养殖园项目，江安镇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江安镇接通知后要抓紧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，科学设置绩效目标，强化绩效管理，早准备、早动工，加快项目建设，确保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实施，及时足额支出项目资金。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资料（见附件）以及相关用地手续一式三份于2026年1月9日前报市农业农村局帮促指导科（B709室），联系电话87199972。

附件：1.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（样式）
2.2026年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（样式）
3.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审核表 
      4.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承诺书

      





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如皋市财政局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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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实
施
方
案


项  目  名 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施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 责 人 职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所在村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基本情况
包括项目区域、基础条件、优势特色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。
二、实施内容
明确项目建设的具体任务，包括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等。
三、资金计划
包括项目投资测算、筹资渠道、具体使用安排等。
四、进度安排
细化项目实施进度，明确时点任务。
五、建设管理
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镇项目管理机构职责分工、项目推进、过程监管及引导群众参与等工作机制。
六、绩效目标
包括增加村营收入、联农带农，预期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等。
七、后续管护
明确资产确权、运营管护等具体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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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2：
	
	
	
	

	2026年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绩效目标申报表（样式）
填报单位：    （盖章）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负责人及电话
	

	主管部门
	如皋市农业农村局
	建设单位
	镇人民政府

	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项目总投资
	

	
	其中：上级拨款
	

	
	其他资金
	

	总体
目标
	

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指标
	数量指标
	示例：建成加工中心及配套
	[bookmark: OLE_LINK2]≥ 10000平方米

	
	
	
	示例：建成标准大棚
	≥50000平方米

	
	
	
	
	

	
	
	质量指标
	工程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
	实施方案变更率
	≤10%

	
	
	
	项目公开公示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
	年度资金支付率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成本控制
	[bookmark: OLE_LINK6]≤600万元

	
	
	
	社会成本指标
	无

	
	
	
	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	无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每年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
	≥30万元

	
	
	
	收益农民收入（与项目实施前相比）
	有所提高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供新的就业岗位
	≥12个

	
	
	
	受益农户
	≥100户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
	是

	
	
	
	提升村庄对外形象
	是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联农带农机制
	有

	
	
	
	探索、总结乡村振兴经验做法
	≥1条以上

	
	
	
	宣传推广
	≥1条以上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受益群众满意度
	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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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OLE_LINK3]附件3：

	如皋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审核表

	          
	
	
	单位：个、人、亩、万元

	序号
	村（社区）别
	申报项目名称
	项目
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项目详细地址
	项目内容(包括规模、建设内容、资金投入总量、资产名称及用途、经营方式等）
	联农带农机制（年预期收益等）
	项目建设起止时间
	投资总额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合计
	中央资金
	省级资金
	镇级配套资金
	村集体资金
	其他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镇农业农村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镇国土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镇人民政府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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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

[bookmark: OLE_LINK4]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承诺书
	项目实施主体
	

	项目名称
	

	
项目总投资
	

	
申请补助资金
	


	项目实施地点
	

	项目实施主体承诺：
1. 实施内容不与其他财政项目重叠且用地等手续合法合规。
2.所有内容按批复实施，不擅自增加或更改。
3.严格按招投标程序实施，保证工程质量、安全和工期。
4.奖补资金下达后，严格按照各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使用，不截留、不挪作他用，及时拨付。
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（签字） ： 
村（社区）股份经济合作社（公章）：
 
镇(区、街道)主要负责人(签名) ：
镇(区、街道)(公章)：
	


	 年    月   日



